
证券代码：002611          证券简称：东方精工     公告编号：2017-030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的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东方精

工”）于2017年9月18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7】第498号）。公司对该问询函所涉及问题

进行自查后，现将相关回复公告如下：  

 

2017年9月14日，你公司披露《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协议转让部分股

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你公司实际控制人唐灼林及其一致行动人唐灼棉

拟向余文芳合计转让78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74%。本次股份

转让后，唐灼林和唐灼棉合计持股数由28.68%下降至21.94%。 

一、你公司前10名股东中，北大先行科技产业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青

海普仁智能科技研发中心（有限合伙）合计持股12.4%，北京汽车集团产业投资

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持股9.1%，上述股东

均为你公司2017年重大资产重组标的企业北京普莱德新能源电池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普莱德”）的原股东。请你公司结合目前各项业务的收入规模、普

莱德原股东相关人员在你公司任职情况、管理决策机构的人员组成和地位情况，

详细说明本次股份转让对你公司控制权稳定的影响。 

回复：  

1、本次股份转让后，公司的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唐灼林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唐灼棉先生和余文

芳女士于 2017 年 9 月 12 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根据协议约定，余文芳女

士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受让唐灼林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唐灼棉先生持有的



7,800 万股东方精工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74%。 

本次股份转让后，东方精工相关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情况、以及公司

控股权情况如下： 

唐灼林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唐灼棉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54,139,189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21.95%，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北大先行科技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大先行”）及其一致行动人青海

普仁智能科技研发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青海普仁”）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43,532,60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4%，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北京汽车集团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汽产投”）及其一致行动人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汽福田”）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05,326,08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1%，为公司第三大股东； 

受让方余文芳持有东方精工股份 78,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74%，为

公司的十大股东之一。 

根据公司与普莱德原股东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除

北汽产投和福田汽车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北大先行和青海普仁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外，普莱德原股东各自保证截至《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签署之日

（2016年7月28日）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将来亦不会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综上，本次股份转让后，唐灼林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唐灼棉先生仍为公司

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的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 

2、根据目前公司各项业务的收入规模、普莱德原股东相关人员在公司任职

情况、管理决策机构的人员组成和地位情况等，本次股份转让不会影响到公司

控制权的稳定性。 

（1）目前公司各项业务的收入规模 

2017年4月，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标的企业北京普莱德新能源电池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普莱德”）的交割程序，普莱德已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并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根据本公司披露的2016年半年报和2017年半年报，上市公司在今年合并普莱

德主要财务指标之后，主要财务数据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注：上表中公司高端核心零部件业务板块截至2017年6月30日的资产总额包括普莱德及苏州

百胜的总资产数据，同比截至2016年6月30日的资产总额仅包括苏州百胜的总资产数据，不包括

普莱德的总资产数据。 

从上表可以看出，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高端核心零部件业务收入占公司营

业收入的比例将继续上升。收购普莱德的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是上市公司在“智能

包装设备”和“高端核心零部件”双主业之一的“高端核心零部件”领域的深化布局，

公司主营业务竞争实力得到进一步增强。与此同时，公司的控制权仍然保持稳定，

其稳定性并不会因普莱德收入规模占比的提升而受到影响。 

（2）普莱德原股东相关人员在公司任职情况 

在执行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之前，普莱德原股东相关人员未向上市公司推荐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完成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之后，根据《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普莱德原股东不会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因此，目前不存在普莱德原股东相关人员在公司任职的情况。 

同时，公司在收购普莱德100%股权之后，向普莱德选派了两位董事及财务负

责人，从战略决策和全面预算角度建立合理的分级授权体系，以对普莱德实施较

为有效的管控。 

（3）上市公司管理决策机构的人员组成和地位情况 

上市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以及东方精工现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

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等各项内部规章管理制度的

规定，由股东大会、董事会对重大事项进行决策，高级管理人员负责公司具体事

务的管理。 

在股东大会层面，唐灼林、唐灼棉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在股东大会决策

过程中仍将体现其实际控制地位。 

项目 东方精工（合并） 智能包装设备（合并） 高端核心零部件(合并) 
高端核心零部件

业务占比 

期间 
2016年 

1-6月 

2017年 

1-6月 

2016年 

1-6月 

2017年 

1-6月 

2016年 

1-6月 

2017年 

1-6月 

2016年 

1-6月 

2017年 

1-6月 

资产总额 288,278.40 1,103,058.93 261,581.70 404,160.72 26,696.70  698,898.21*  9% 63% 

营业收入 61,261.27 104,880.42 50,098.16 63,621.11 11,163.11  41,259.31  18% 39% 



在董事会层面，公司本届董事会由6名董事成员组成，具体名单如下：唐灼

林（董事长）、邱业致（董事兼总经理）、谢威炜（董事兼副总经理）、麦志荣（独

立董事）、彭晓伟（独立董事）、何卫锋（独立董事），其中唐灼林作为董事长具

有较大的影响力。 

在高管层面，上市公司目前的高级管理人员均由公司董事会聘任。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普莱德原股东不会向上

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除北汽产投和福田汽车构成一致行动关

系、北大先行和青海普仁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外，普莱德原股东各自保证截至《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签署之日（2016年7月28日）未签署一致行动

协议，将来亦不会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不会试图通过股东大会改选东方精工董事

会成员。 

因此，唐灼林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唐灼棉先生在上市公司管理决策机构中仍

保持实际控制地位。 

（4）上市公司的经营和财务管理机制 

公司已按上市公司的治理标准建立了以法人治理结构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

度，并不断改进和完善，形成了较为规范的公司运作体系。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完

成后，普莱德已经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并纳入上市公司管理体系，遵守上市公

司各项经营管理制度。 

公司根据业务运作的需要设置了相应的内部职能部门，各职能部门职责明确，

相互协作、相互牵制、相互监督，相关职能部门向所属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汇报

工作，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向董事会负责。 

本次股权转让之后，公司经营和财务管理机制仍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上述内部管理流程、

制度执行，普莱德原股东及本次股权转让的受让方均不存在对公司经营和财务管

理机制实施重大影响的可能性。 

综上，根据目前公司各项业务的收入规模、普莱德原股东相关人员在公司任

职情况、管理决策机构的人员组成和地位情况等，本次股份转让后，唐灼林先生

及其一致行动人唐灼棉先生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控制权将保

持稳定。 

 



二、本次股权转让双方的主要目的，受让方余文芳是否与上市公司、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存在关联关系

以及除关联关系外的其他任何关系。本次股份转让总价款为11.7亿元，受让方余

文芳是否具备足够的履约能力，上市公司及关联方是否存在为受让方提供资金

安排的情况，以及股权转让双方采取的履约保障措施。 

回复： 

1、 本次协议转让双方的主要目的 

（1）转让方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唐灼林先生和唐灼棉先生自公司2011年上市以

来，未通过包括集中竞价、大宗交易以及协议转让等任何方式减持过公司股份，

经公司与唐灼林先生和唐灼棉先生两位股东确认，两位股东本次通过协议转让股

份的原因是出于个人的资金需求。 

（2）受让方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唐灼林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唐灼棉先生和余文芳

女士于2017年9月12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根据协议约定，受让方余文芳女

士同意本次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为15元/股，该转让价格较前一交易日（2017年9

月11日）公司股票的收盘价14.34元溢价4.6%。余文芳女士基于对东方精工未来前

景的看好，希望作为财务投资人入股公司，因此受让本次转让方转让的股份。 

2、 余文芳与公司及相关方的关联关系说明 

除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外，受让方余方芳与上市公司、持有上市公司5%以

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中规范的关联关系以及除关联关系外的其他关系。 

3、受让方的履约能力说明 

本次协议的受让方余文芳女士拥有丰富的一、二级市场投资经验，目前持有

多个基金产品、信托理财计划、股权投资项目。截至2017年6月，余文芳女士参

与多个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股票收益互换业务、大宗交易、股权投资，累计投资

额超过15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1）部分作为产品委托人参与基金和信托产品： 

单位：亿元 



序号 作为委托人的产品名称 金额 

1 东海基金-鑫龙 177 号资产管理计划 1.5 

2 平安财富*创赢行健定增一号集合资金信托 15.6 

3 北信瑞丰资产丰睿 3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0.8 

合计 17.9 

 

（2）部分作为产品委托人参与股权项目： 

单位：亿元 

序号 作为委托人的产品名称 金额 

1 深圳前海行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0.30 

2 深圳市德正嘉成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0.75 

合计 1.05 

除上述投资外，余文芳女士在深圳、武汉等地拥有一定数量的价值较高的不

动产及动产。 

综上，余文芳女士资产状况良好，具有协议受让股权的支付能力。 

4、受让方受让股份的资金来源 

本次协议转让的受让人余文芳女士本次受让股份所需资金全部来源于其自

有资金及自筹资金，不存在上市公司及关联方为受让方提供资金安排的情况。 

5、协议双方采取的履约保障措施 

协议双方在《股份转让协议》中做出了相关的陈述与保证，并对违约和索赔

进行了约定，以保障股份转让协议的顺利履行。 

（1）转让方唐灼林先生和唐灼棉先生保证目标股份为其合法持有，并对转

让目标股份拥有完全、有效的处分权，不存在限制股份转让的任何判决、裁决、

承诺，也没有任何会对转让股份及其权属转移产生不利影响的悬而未决的或潜在

的诉讼、仲裁、法院判决、裁定等。目标股份不存在其它被设定任何质押、担保

或任何形式的第三方权利，并且在本协议签署后到交割日期间，不进行任何可能

影响本次交易的转让、赠与、质押或以其它方式处置目标股份或在目标股份上设

定任何担保权益及第三方权益。 

（2）受让方余文芳女士保证拥有足够的财政资源和资金能力履行本协议，



股份转让价款的付款全部以人民币现金支付。 

（3）若受让方在任何一期付款期限届满之日仍未能付清本协议项下的当期

股份转让价款且合计逾期超过三十日的，转让方有权终止本协议，并有权要求受

让方支付股份转让价款总额10%的金额的违约金，受让方将履行将标的股份返还

给转让方的合同义务。 

 

三、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公司执行收购普莱德100%股权重大资产重组交易的前后，唐灼林、唐灼棉均

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上市公司管理决策机构体系中均体现其实际控制地

位，且两人已做出未来60个月内不放弃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的承诺。同时，普莱

德原股东承诺未来36个月不增持上市公司股份且不通过任何方式谋求上市公司

控制权地位。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9月22日 




